南政文〔2025〕330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建开放大学

南安学院更名为南安开放大学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雪峰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根据福建开放大学审核复函意见，同意将“福建开放大学南安学院”更名为“南安开放大学”，并确认为市直高等教育事业单位。更名后的南安开放大学为独立法人机构，隶属于南安市人民政府，接受市教育局领导和管理，由市财政核拨经费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福建省教育厅，福建开放大学。

泉州市教育局，泉州开放大学。
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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